
法規名稱：國民大會修憲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

修正日期：民國 88 年 06 月 15 日 

 
 

第 1 條
 

本規程依國民大會組織法第七條訂定之。
 

第 2 條
 

1  國民大會修憲審查委員會由全體代表組成，必要時得進行分組審查。分組審查應設下列

三組：

一、第一審查小組審查關於人民權利義務與基本國策之修憲提案。

二、第二審查小組審查關於中央政府體制之修憲提案。

三、第三審查小組審查關於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地方制度及其他之修憲提案。

2  各審查小組審查完竣後，應向修憲審查委員會提出分組審查報告。並即進行綜合審查。
 

第 3 條
 

1  各審查小組由代表擇一參加。每一審查小組參加委員人數，不得超過代表總額五分之二

，不得少於代表總額五分之一。其額數由代表協商決定之。

2  各審查小組參加委員名單，依各黨團所占代表總額之比例提出之。

3  前項名單經報告大會後，不得再行改認。
 

第 4 條
 

各審查小組委員得列席其他審查小組陳述意見，但不得參加表決。
 

第 5 條
 

修憲審查委員會設總召集人七人，各審查小組各設召集人七人，均依代表協商推薦產生

之。
 

第 6 條
 

修憲審查委員會或各審查小組開會時，由召集人互推一人輪流主持會議。
 

第 7 條
 

1  修憲審查委員會或各審查小組應於大會排定之日程表內，由召集人會議決定議事日程。

2  修憲審查委員會或各審查小組如未能於前項日程表規定期間內完成審查時，得由修憲審

查委員會提請程序委員會變更日程表，並提報大會追認。
 

第 8 條
 

修憲審查委員會或各審查小組應有參加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人數之出席，始得開議。修憲

審查委員會對議案之議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之。
 

第 9 條
 

修憲審查委員會進行綜合審查時，就議案廣泛討論後，即依序逐案討論議決。
 

第 10 條
 

修憲審查委員會委員對於修憲提案之修正動議，應有委員總額八分之一之連署，擬具具

體條項並附具理由，於各案討論時以書面提出之。
 

第 11 條
 



修憲審查委員會綜合審查完竣後，應提出審查報告書，連同審查議決通過之條文與原修

憲提案條文一併提報大會決定之。
 

第 12 條
 

1  修憲審查委員會或各審查小組審查議案時，如認為有必要，得經決議擇期舉行聽證會

，邀請相關人員到會陳述意見。

2  聽證會之程序，依國民大會聽證會實施辦法行之。
 

第 13 條
 

修憲審查委員會或各審查小組會議均以公開方式進行之。必要時，得依國民大會秘密會

議實施辦法改開秘密會議。
 

第 14 條
 

修憲審查委員會及各審查小組開會時，配置秘書及其他工作人員，均由秘書長指派之。

秘書長、副秘書長得列席修憲審查委員會及各審查小組。
 

第 15 條
 

修憲審查委員會及各審查小組之議事，除本規程另有規定外，準用國民大會議事規則之

規定。
 

第 16 條
 

本規程由國民大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